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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引入投资者进行债务重

组暨实施债权转股权涉及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楚昌投资与信达于2018年10月18日签订的债务重组及债权转股

权的相关合同， 信达有权在12个月的重组宽限期终止日之前通过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受让楚

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不超过1亿股公司股票。

●2019年10月25日，信达行使上述债权转股权的权利，已与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

致行动人签署了《股票转让合同》，信达将通过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受让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的1亿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5.33%。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变动

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仍合计持有公司48.26%的股权。

●本次债权转股权事项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本次债权转股权的背景及基本情况

2018年10月18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九州通” 、“目

标公司” ）控股股东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昌投资” ）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 ）湖北省分公司签订了债务重组及债权转股权等相关合

同，楚昌投资为了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股票质押比例，降低负债率，引入投资者信达开展债务

重组及债权转股权项目，债务重组规模为19.9�亿元，信达有权在12个月的重组宽限期终止

日之前通过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受让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不超过1亿股公司股票

（详见公告：临2018-111）。 2019年10月16日，公司披露了楚昌投资引入信达进行债务重组

暨债权转股权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和信达拟在重组宽限期终

止日之前商定债权转股权相关事宜（详见公告：临2019-099）。

2019年10月25日，信达依据债务重组及债权转股权相关合同，行使上述债权转股权的

权利， 并已与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弘

康”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广银” ）签署了《股票转让合同》，信达将通

过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受让楚昌投资、上海弘康、中山广银合计持有的1亿股公司股票（以下

简称“标的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5.33%，预计在债转股完成后，信达将成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

本次债转股前，信达未持有公司股票;本次债转股完成后，信达将持有公司1亿股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变动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仍合计持有公司48.26%的股权。 本次债转股涉及相关股东权益变动详细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比例

（%）

楚昌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84,613,898 15.16 -59,000,000 3.14 225,613,898 12.02

上海弘康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437,441,118 23.30 -33,000,000 1.76 404,441,118 21.54

中山广银投资有

限公司

132,624,583 7.06 -8,000,000 0.43 124,624,583 6.64

小计 854,679,599 45.52 -100,000,000 5.33 754,679,599 40.19

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0 0 100,000,000 5.33 100,000,000 5.33

小计 0 0 100,000,000 5.33 100,000,000 5.33

二、合同各方基本情况

（一）债权转股权的转让方情况

1、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76号九州通大厦30层公寓式酒店

法定代表人 刘宝林

注册资本 11140.622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对商业投资、对房地产行业投资。

成立日期 2003年08月08日

2、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普陀区真南路2531号内

法定代表人 刘宝林

注册资本 931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物业管理（服务），附设分支机构。

成立日期 2002年01月17日

3、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二路11号二栋一层118号

法定代表人 张映波

注册资本 95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投资办实业；国内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成立日期 2002年10月18日

（二）债权转股权的受让方情况

1、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 张子艾

注册资本 3816453.5147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等。

成立日期 1999年04月19日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甲方1）、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甲方2）、中山广

银投资有限公司（甲方3）。 甲方1、甲方2及甲方3合称“甲方” 或“一方” ，甲方与乙方合称

“各方”或“双方” 。

乙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信达）

1.转让标的股票及股数：甲方同意根据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

的目标公司共计100,000,000股流通股股票。 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标的股票。

2.转让价格及价款总额：标的股票的协议转让价格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转让股份

相关交易规则规定，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即人民币14.147元/股，标的股票转让价款合计1,

414,700,000.00元人民币（大写：壹拾肆亿壹仟肆佰柒拾万元整）。

3.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乙方应在交割日向甲方支付标的股票转让价款1,414,700,

000.00元人民币。鉴于乙方对甲方享有合法债权，上述转让价款在交割日抵偿甲方欠付乙方

的债务合计1,414,700,000.00元人民币。

具体抵偿的债务及金额分别为：【编号为信鄂B1【2018】-010-05重《债务重组合同》

项下重组债务本金55,000.00万元；编号为信鄂B1【2018】-010-01重《债务重组合同》项

下重组债务本金45,000.00万元；编号为信鄂B1【2018】-010-13重《债务重组合同》项下

重组债务本金41,470.00万元。

4.转让完成期限：各方同意，甲方应自本合同签署之日45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票过户至

乙方名下。

5.其他约定：各方明确，以上债权转股权以后，乙方无需再向甲方支付任何标的股票转

让价款。 标的股票转让价款对应的抵偿债务自交割日视为清偿， 即编号为信鄂B1【2018】

-010-05重《债务重组合同》、编号为信鄂B1【2018】-010-01重《债务重组合同》项下的

重组债务已清偿完毕；编号为信鄂B1【2018】-010-13重《债务重组合同》项下的重组债务

抵偿41,470.00万元，剩余部分由各方另行签订协议约定。

6、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受让标的股票，并按交易金额抵偿其依法享有

的对甲方的相应债权（该债权的合同债权人为乙方的分支机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各方对中国信达作为债权人无异议）。

四、本次债权转股权的影响

1、本次债权转股权不会改变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实施债转股以后，信达

将成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现有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48.26%的股

权。本次债权转股权涉及的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将产生积极、正面的有利影

响。

2、本次债权转股权涉及的权益变动能优化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债务结构，降低其股

票质押比例和负债率，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股票质押比例将在目前77.69%的基础上继

续下降，这有利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来更加稳健持续发展。

3、信达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有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截至2018年末，信达总资产

14,958亿元，2018年营业收入达1,070亿元。 信达行使债权转股权的权利，愿意受让并持有

公司股票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公司未来可依托信达在资金和资源等方面的

优势，获得更多支持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的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

五、本次债权转股权所涉后续事项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转让方和受让方）已分别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九州通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文件。

2、本次债权转股权事项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手续。

3、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票转让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后续股份转让进展及相关股票解质押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九州通

股票代码：600998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名称：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76号九州通大厦30层公寓式酒店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名称：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真南路2531号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名称：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二路11号二栋一层118号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2019年10月2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声明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 “释义”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

义。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第15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

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九州通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

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九州

通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

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九州通/公司 指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甲方/

一方

指

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山

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信达/乙方 指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楚昌投资/甲方1 指 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弘康/甲方2 指 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山广银/甲方3 指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15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76号九州通大厦30层公寓式酒店

法定代表人 刘宝林

注册资本 11140.6220万元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420100751825644N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对商业投资、对房地产行业投资。

成立日期 2003年08月08日

主要股东 刘宝林、刘树林、刘兆年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楚昌投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永

久居留权

职务

刘宝林 男 中国 中国武汉 无 董事长

刘树林 男 中国 中国武汉 无 董事兼总经理

刘兆年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董事

胡双凯 男 中国 中国武汉 无 董事

黄丽华 男 中国 中国武汉 无 董事

刘建贤 男 中国 中国武汉 无 监事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普陀区真南路2531号内

法定代表人 刘宝林

注册资本 93100万人民币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101077353960936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物业管理（服务），附设分支机构。

成立日期 2002年01月17日

主要股东 刘宝林、刘兆年、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弘康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永

久居留权

职务

刘宝林 男 中国 中国武汉 无 执行董事

刘登攀 男 中国 中国武汉 无 执行董事

刘兆年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监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二路11号二栋一层118号

法定代表人 张映波

注册资本 9500万人民币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442000743688635X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投资办实业；国内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成立日期 2002年10月18日

主要股东 刘宝林、刘树林、刘兆年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山广银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永

久居留权

职务

张映波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董事长、经理

刘宝林 男 中国 中国武汉 无 董事

刘树林 男 中国 中国武汉 无 董事

刘兆年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董事

陈亚钢 男 中国 中国广东 无 监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联关系

楚昌投资的控股股东为刘宝林，上海弘康的控股股东为楚昌投资，中山广银的控股股东

为刘树林，因刘宝林、刘树林、刘兆年为胞兄弟关系，上海弘康、楚昌投资、中山广银构成关联

关系；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海弘康、楚昌投资、中山广银为一致行

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第三节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楚昌投资引入投资者信达进行债务重组暨债权转股权所致， 目的是为

了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股票质押比例。 本次债转股完成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股票质

押比例将在目前77.69%的基础上继续下降，这有利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来更加

稳健、持续发展,�对上市公司九州通的正常生产经营将产生积极、正面的有利影响。

信达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有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截至2018年末，信达总资产14,

958亿元，2018年营业收入达1,070亿元。信达行使债权转股权的权利，愿意受让并持有公司

股票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公司未来可依托信达在资金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

获得更多支持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的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增持或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楚昌投资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尚未进入换股期，初始换股价

为19.75元/股，待进入换股期后，债券持有人均可自主进行换股，若实施换股，会导致楚昌投

资持股比例减少， 故楚昌投资可能存在未来12个月内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股份权益的

情形。除上述情形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没有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的安排。如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以协议转让方式进行。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楚昌投资、 上海弘康、 中山广银将其合计持有的100,000,000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5.33%）通过债权转股权的方式转让给信达。上述转让完成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将合计持有公司股票754,679,5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19%（见下表），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906,214,8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26%。

本次权益变动的详细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持 股 数 量

（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持 股 数 量

（股）

比例（%）

楚昌 投 资 集

团有限公司

284,613,

898

15.16

-59,000,

000

3.14

225,613,

898

12.02

上海 弘 康 实

业 投资 有 限

公司

437,441,

118

23.30

-33,000,

000

1.76

404,441,

118

21.54

中山 广 银 投

资有限公司

132,624,

583

7.06 -8,000,000 0.43

124,624,

583

6.64

小计

854,679,

599

45.52

-100,000,

000

5.33

754,679,

599

40.19

中国 信 达 资

产 管理 股 份

有限公司

0 0 100,000,000 5.33

100,000,

000

5.33

小计 0 0 100,000,000 5.33

100,000,

000

5.33

（二）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甲

方与乙方合称“各方”或“双方” 。

乙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转让标的股票及股数：甲方同意根据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

的目标公司共计100,000,000股流通股股票。 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标的股票。

2.转让价格及价款总额：标的股票的协议转让价格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转让股份

相关交易规则规定，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即人民币14.147元/股，标的股票转让价款合计1,

414,700,000.00元人民币（大写：壹拾肆亿壹仟肆佰柒拾万元整）。

3.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乙方应在交割日向甲方支付标的股票转让价款1,414,700,

000.00元人民币。鉴于乙方对甲方享有合法债权，上述转让价款在交割日抵偿甲方欠付乙方

的债务合计1,414,700,000.00元人民币。

具体抵偿的债务及金额分别为：【编号为信鄂B1【2018】-010-05重《债务重组合同》

项下重组债务本金55,000.00万元；编号为信鄂B1【2018】-010-01重《债务重组合同》项

下重组债务本金45,000.00万元；编号为信鄂B1【2018】-010-13重《债务重组合同》项下

重组债务本金41,470.00万元。

4.转让完成期限：各方同意，甲方应自本合同签署之日45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票过户至

乙方名下。

5.其他约定：各方明确，以上债权转股权以后，乙方无需再向甲方支付任何标的股票转

让价款。 标的股票转让价款对应的抵偿债务自交割日视为清偿， 即编号为信鄂B1【2018】

-010-05重《债务重组合同》、编号为信鄂B1【2018】-010-01重《债务重组合同》项下的

重组债务已清偿完毕；编号为信鄂B1【2018】-010-13重《债务重组合同》项下的重组债务

抵偿41,470.00万元，剩余部分由各方另行签订协议约定。

6、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受让标的股票，并按交易金额抵偿其依法享有

的对甲方的相应债权（该债权的合同债权人为乙方的分支机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各方对中国信达作为债权人无异议）。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债权转股权中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票处于

质押状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转让股票数量（万

股）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股票数

量（万股）

1 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900 5,421

2 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3,300 3,300

3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800 800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质押股票将在解除质押后办理过户登记。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有关部门批准的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

五、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其他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改变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

方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担保的情形，或者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

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

息，以及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和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股票转让合同》；

（四）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的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原件或复印件备置于九州通办公地点。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刘宝林

日期：2019年10月2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刘宝林

日期：2019年10月2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张映波

日期：2019年10月28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

特8号

股票简称 九州通 股票代码 60099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1、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2、 上海弘康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3、 中山广

银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1、 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76号

九州通大厦30层公寓式酒店，2、

上海市普陀区真南路2531号内，

3、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二

路11号二栋一层118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备注： 信息披露义

务人上海弘康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楚昌投

资为控股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合计854,679,599股

（含所有一致行动人合计1,006,214,875股）

持股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45.52%

（含所有一致行动人占公司总股本的53.59%）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A股

变动数量及变动比例： 合计减少100,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33%

本次变动后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合计754,679,59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0.19%（含所有一致行动人占公司总股本的48.2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刘宝林

2019年10月2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刘宝林

2019年10月2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张映波

2019年10月28日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九州通

股票代码：600998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增加（协议受让）

签署日期：2019年10月2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声明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 “释义”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

义。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第15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

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九州通中拥有权益的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

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九州通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

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九州通/公司 指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乙方/

信达

指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一方 指

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山

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楚昌投资/甲方1 指 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弘康/甲方2 指 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山广银/甲方3 指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15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 张子艾

注册资本 3816453.514700万人民币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4945A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等。

成立日期 1999年04月19日

主要股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达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永久居留权

职务

张子艾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董事长

何杰平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董事

徐珑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董事

袁弘 女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董事

张国清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董事

刘冲 男 中国 中国上海 无 董事

张祖同 男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无 董事

朱武祥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董事

孙宝文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董事

陆正飞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董事

龚建德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监事长

刘燕芬 女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监事

张峥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监事

李淳 男 中国 中国深圳 无 监事

宫红兵 女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监事

鲁宝兴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监事

袁良明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监事

陈孝周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董事、总裁

庄恩岳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高管

刘丽更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高管

梁强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高管

向党 男 中国 中国重庆 无 高管

赵立民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高管

李洪江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高管

罗振宏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高管

艾久超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高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名称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持股数量（亿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亿

股）

持股比例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15.81 55.45%

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0.57 40.68%

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 0.35 23.88%

信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4.04 63%

银建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38 19.01%

中国大冶有色金属矿业有限公司 9.37 5.24%

当代置业(中国)有限公司 2.68 9.60%

国际商业结算控股有限公司 12.80 6.30%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53 22.24%

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29 15.71%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3.09 11.78%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39 10.49%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0.68 7.02%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74 6.23%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26 5.80%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75 5.06%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7 5.10%

第三节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受让上市公司九州通5.33%的股票主要是基于对上市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和对公

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增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没有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的安排。如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以协议转让方式进行。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通过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受让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

动人上海弘康、中山广银合计持有的100,00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5.33%）。上述转

让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0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3%。本

次权益变动的详细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比例

（%）

楚昌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84,613,898 15.16 -59,000,000 3.14 225,613,898 12.02

上海弘康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437,441,118 23.30 -33,000,000 1.76 404,441,118 21.54

中山广银投资

有限公司

132,624,583 7.06 -8,000,000 0.43 124,624,583 6.64

小计 854,679,599 45.52 -100,000,000 5.33 754,679,599 40.19

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0 0 100,000,000 5.33 100,000,000 5.33

小计 0 0 100,000,000 5.33 100,000,000 5.33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甲

方与乙方合称“各方”或“双方” 。

乙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信达）

1.转让标的股票及股数：甲方同意根据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

的目标公司共计100,000,000股流通股股票。 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标的股票。

2.转让价格及价款总额：标的股票的协议转让价格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转让股份

相关交易规则规定，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即人民币14.147元/股，标的股票转让价款合计1,

414,700,000.00元人民币（大写：壹拾肆亿壹仟肆佰柒拾万元整）。

3.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乙方应在交割日向甲方支付标的股票转让价款1,414,700,

000.00元人民币。鉴于乙方对甲方享有合法债权，上述转让价款在交割日抵偿甲方欠付乙方

的债务合计1,414,700,000.00元人民币。

具体抵偿的债务及金额分别为：【编号为信鄂B1【2018】-010-05重《债务重组合同》

项下重组债务本金55,000.00万元；编号为信鄂B1【2018】-010-01重《债务重组合同》项

下重组债务本金45,000.00万元；编号为信鄂B1【2018】-010-13重《债务重组合同》项下

重组债务本金41,470.00万元。

4.转让完成期限：各方同意，甲方应自本合同签署之日45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票过户至

乙方名下。

5.其他约定：各方明确，以上债权转股权以后，乙方无需再向甲方支付任何标的股票转

让价款。 标的股票转让价款对应的抵偿债务自交割日视为清偿， 即编号为信鄂B1【2018】

-010-05重《债务重组合同》、编号为信鄂B1【2018】-010-01重《债务重组合同》项下的

重组债务已清偿完毕；编号为信鄂B1【2018】-010-13重《债务重组合同》项下的重组债务

抵偿41,470.00万元，剩余部分由各方另行签订协议约定。

6、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受让标的股票，并按交易金额抵偿其依法享有

的对甲方的相应债权（该债权的合同债权人为乙方的分支机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各方对中国信达作为债权人无异议）。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

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

息，以及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和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股票转让合同》；

（四）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的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原件或复印件备置于九州通办公地点。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张子艾

日期：2019年10月28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

特8号

股票简称 九州通 股票代码 60099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

1号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无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A股

变动数量及比例：增加100,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33%

变动后持股数量及比例：100,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33%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张子艾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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